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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就是“六一” 国际儿童节。

保护少年儿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使其健

康成长， 一直是个热门话题。

其实， 对于少年儿童的保护， 我国古代历

代统治者都很重视， 在古代各个时期都有一些

法律条文规定。 而在我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唐

代， 对于保护少年儿童做出了有益探索， 虽然

没有专门的少年儿童保护法， 但是作为中华法

系代表的 《唐律疏议》， 其中对少年儿童犯罪与

保护的规定却很明细， 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次界定未成年人的

年龄范围

相对前朝， 《唐律疏议》 对于

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很具体， 主要

体现在《名例律》 中： 七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

七岁到十岁的未成年人一般不承担

刑事责任， 除非其犯有谋大逆等重

罪； 十岁到十五岁的未成年人如果

犯罪， 则需要对其所犯罪行负完全

刑事责任， 但可以减轻处罚。 十五

岁以上的行为人则为完全的刑事行

为能力人。

上述这种规定有了很明确的年

龄阶段， 而对于各个阶段制定相应

的保护措施和所应该承担的刑事责

任， 《唐律疏议》 的规定比较具

体： 从刑事责任年龄来区别未成年

人与成年人， 进而规定前者与后者

所承担的刑事责任迥异来达到保护

未成年人群体的目的。 《名例律》

规定： 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及

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若犯罪在

流罪以下， 则可以收赎， 但是所犯

之罪为加役流、 反逆缘坐流、 会赦

犹流者除外， 但是这些人仍有优待

措施， 那就是他们到了所发配的地

方， 可以免居作； 八十岁以上的老

人及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如果犯

了反、 杀、 逆等应判死刑的情况，

可以上请， 如果犯了盗窃或伤人

罪， 则可以收赎； 而如果行为人是

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则即使犯了

死罪， 仍然不给予刑罚制裁， 除非

其所犯罪是缘坐或者株连的情况。

另外， 《名例律》 第三十一条还有

一项规定， 那就是： 如果犯罪的时

候为未成年人， 但是事情被揭发的

时候已经长大， 那么仍然以未成年

人论。

由此看来， 对于十岁以上不满

十五岁的未成年人犯法的， 《唐律

疏议》 通过适用赎刑来减轻他们的

刑事责任。 对于七岁以上不满十岁

的未成年人犯法的， 则是通过限制

他们所承担的刑事责任范围来对其

进行保护， 即使是这些人犯了反、

逆、 杀等极其严重的罪行， 仍然可

以上请来获得减刑机会； 而如果触

犯的是盗窃及伤人这样相对轻些的

罪名， 则可以通过收赎来免除刑事

责任。 相对而言， 对于不满七岁未

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则规定得更加宽

容了。 除了株连之罪外， 他们是完

全不负刑事责任的。 显然， 唐代未

成年人在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方面，

的确要比成年人轻很多， 这也是

《唐律疏议》 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

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未成年人禁止刑讯

逼供

古代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 但

唐代官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更

多的时候都以现成的证据定罪， 而

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运用刑讯。 对

此， 《唐律疏议》 规定： “诸应讯

囚者， 必先以情， 审察辞理， 反复

参验； 犹未能决， 事须讯问者， 立

案同判， 然后能拷讯。 违者， 杖六

十。” 这说明， 《唐律疏议》 不主

张一开始就用刑讯， 除非在审察参

验后尚不能决断时才能如此， 既然

对于成年人尚且如此， 那么对于未

成年人在刑讯方面的政策则放得更

宽。

《唐律疏议》 规定， 对于未成

年人是不允许用刑讯逼供的， 如有

人违反了规定， 则要给予杖刑的处

罚。 其《断狱律》 对此有详细的法

律条文进行限制： “年十五以下及

废疾者， 并不合拷讯， 皆据众证定

罪， 违者以故失论。” 这就说明，

唐代的未成年人在被审讯时可以享

有不受刑讯的待遇， 否则即使利用

刑讯的方法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仍

然是不合法， 而且擅自进行拷讯的

官员要受到严肃处罚。 这样的制度

显然给了未成年人更多的辩驳权

利， 而且不至于使得他们在刑具的

淫威下承认自己所没有犯下的罪

过，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护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 这种做法在今天看

来仍然有意义。

在执行刑罚时， 未成年人同样

享有成年犯人所没有的待遇， 各个

朝代都纷纷给予未成年人一种特殊

的关爱。 唐代也是如此， 对于涉案

未成年人是与成年人分别关押的。

所以， 唐代的未成年人在《唐律疏

议》 中已经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对待。

规定未成年人违法适

用赎刑

赎刑就是以财物赎罪， 源于上

古时期 ， 《尚书·舜典》 记载 ：

“金作赎刑。” 北魏时期的孔颖达也

曾给赎刑注解： “古之赎罪者， 皆

用铜， 汉始改用黄金。” 这说明，

赎罪的财物， 最开始用铜， 后改用

金， 到了隋唐又改用铜了。 唐代的

赎刑制度已经发展的很完善， 对于

未成年人群体， 也有了更为详细的

规定。

根据 《唐律疏议》 的规定， 老

幼及废疾者可以适用赎刑。 其《名

例律》 规定， 如果是因为身体条件

或者年龄的问题而导致自己无刑事能

力的， 若年龄在七十岁以上、 十五岁

以下或身体有问题的人， 犯流罪以下

也可以适用赎刑； 如果年龄在八十岁

以上、 十岁以下和身体残疾的人， 可

以收赎的罪名更加宽泛了， 那就是犯

了盗窃等罪， 也可以适用赎刑来惩罚

他们的罪过。 另外， 如果这些人因犯

了杀人罪需要判死刑的话， 依然可以

通过上请来求得减刑的机会， 皇帝可

以通过考察这些犯人犯罪的主观恶

性， 来考虑是否适用赎刑。 如果是过

失杀人， 则可以根据案件的特殊情

况， 考虑适用赎刑； 如果是存疑案

件， 则也可以适用赎刑。

可见， 唐代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赎

刑的机会很多。 只有那些犯了十恶之

罪或者是缘坐等异常严重的罪， 才不

适用赎刑。

明文规定遗弃养子要

受到惩罚

唐代允许那些已经结了婚， 但是

自身却没有孩子的家庭收养同宗的小

儿作为养子来进行抚养。 对此， 唐代

的户令是有专门的条文规定的： “无

子者， 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 但

是也规定一旦将其收纳为养子， 就要

认真抚养， 不可遗弃。 遗弃养子是犯

罪行为， 要受到处罚。 《唐律疏议·

户婚》 “养子舍去” 条规定： “诸养

子， 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 徒二

年。 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 欲还者，

听之。” 疏议说： “既蒙收养， 而辄

舍去， 徒二年。 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

本生父母无子及虽无子， 不愿留养，

欲遣还本生者， 任其素养父母。” 据

此条律文， 能否舍去养子有以下几个

情况而定： 一、 养父母收养子女后自

己生子， 本生父母又别无子者， 可以

归还本生父母。 二、 若养父母和生父

母除所养子女外再无子女， 该养子留

养或遣还要视情况而定。 三、 若收养

人生子及虽无子， 但不愿意留养被收

养者， 想遣还本生父母时， 听从所养

父母的意愿。 从这些法律规定来看，

对收养人随意舍去被收养人起到了一

定的限制作用。 唐代法律也规定， 除

非被收养者出现不孝顺、 不恳吃苦劳

作、 不恭谨六亲等情况， 否则收养人

不得无故舍去被收养者， 悔约者要被

“罚上马一走， 充入不悔人。”

唐代收养之风很盛行， 到了德宗

年间， 更是颁发专门的诏令对收养人

的资格与条件进行限制， 可见唐代对

养子这种制度的重视。

拐卖少年儿童单独成

罪并判重刑

在唐代将拐卖少年儿童独立设成

罪名， 并且处罚很重。 《唐律疏议》

规定， 禁止拐卖少年儿童， 并且对擅

自拐卖少年儿童的做法进行严厉打

击， 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 《唐律疏

议》 的《贼盗律》 中。

古代对于拐卖少年儿童的不法分

子进行刑罚惩处早已有之。 而《唐律

疏议》 的规定比起前代的法律更加完

善， 其中 《贼盗律》 第四十五条规

定： “诸略人、 略卖人为奴婢者，

绞； 为部曲者， 流三千里； 为妻妾子

孙者， 徒三年； 和诱者， 各减一等。

若合同相卖他人部曲者， 各减两人一

等。” 此外， 《唐律疏议》 的“略卖

期亲之卑幼” “略和幼奴婢” “知略

和诱和同相卖而买” 等条也都设立有

专门的罪名对各种拐卖未成年人的行

为进行刑法处罚。 在 《名例律》 第二

九四条规定， 略卖期亲一下卑幼为奴

婢者， 并同门殴杀法； 和卖者， 各减

一等。 在《名例律》 第二九五条也规

定， 诸知略、 和诱、 和同相卖及略、

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者， 各减卖者一

等。 《唐律疏议》 不仅对拐卖少年儿

童的做法严厉打击， 而且规定拐卖十

岁以下的儿童， 即使当事人为自愿，

仍然以拐卖罪论处。

在古代， 人口买卖尤其是女婢买

卖很久以来就是合法交易， 一些贫困

落后地区的百姓， 有的人往往以出卖

子女来维生。 唐代， 福建、 岭南、 贵

州等地的民间就有以子女质钱的习

俗。 对此， 唐朝廷态度比较明确， 唐

律严禁拐卖少年儿童， 并严厉打击这

一行为。 《唐律疏议》 之 《贼盗律》

“略人略卖人” “略卖期亲以下卑幼”

等条款都对此作了规定， 主要内容

是： 凡拐卖青少年为他人女婢者， 拐

卖者处绞； 拐卖十岁以下儿童的， 虽

是买卖自愿， 也以拐卖罪论处。 特别

是不可把期亲以下卑幼作奴婢； 拐卖

弟妹的， 徒三年； 拐卖子孙的， 徒一

年半。

《唐律疏议》 不仅代表了我国古代

法制文化建设的高峰， 而且由于对我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的进一步总结和

完善， 使其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有

关未成年人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为主

题的法典， 有利于保护少年儿童的健

康成长， 对今人亦有着些许启示意

义。

（来源： 法治日报）


